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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確保採購品質、符合使用單位之需求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金額未達五千元之採購案，驗收規定如下: 

由驗收人及使用單位負責辦理驗收作業。 

三、金額五千元元以上未達十五萬元之採購案，驗收規定如下: 

由驗收人、使用單位及總務處負責辦理驗收作業。 

四、金額十五萬元以上之採購案，驗收規定如下: 

1. 由驗收人、使用單位、總務處及會計處負責辦理驗收作業。 

2. 金額未達五十萬元之採購案，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，會計處得採書面審核；金額五十

萬元以上之採購案，會計處應派員監驗。 

3. 資本門採購案應拍照驗收。 

4. 凡經招標程序之營繕工程驗收，廠商應於工程預定竣工日前或竣工當日，將竣工日期書面通知

監造單位及本校，由使用單位(公共區域之工程由事務營繕組)簽請校長指派主驗人，採購保管組

負責辦理驗收程序並填具「中臺科技大學驗收紀錄」，接管或使用單位人員會驗，監造單位（如

無則免）與事務營繕組協驗，並由會計處派員監驗。 

五、單價金額五十萬元以上之財物採購案，使用單位應填具「財物採購規格功能測試表」。 

六、驗收完成，應印製「驗收報告單」，並請相關人員簽章，續辦核銷事宜。 

七、部分請購項目，可於完成請購程序後，逕行辦理請款流程，項目另行公告之。 

八、採購承辦人員，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之查驗人。 

九、驗收結果不合格者，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、拆除、重作、退貨或換貨。 

十、五千元以上未達一萬元之物品，採購保管組製作物品增加單及物品標籤；一萬元以上之財產，

採購保管組製作財產增加單及財產標籤，送交使用單位存查與黏貼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總務處處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